附件：

近期中央纪委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
1.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营商环境研究所所长李家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5年至2018年的春节期间，时任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家勋，违规接受某企业为其个人持有的饭店储值卡充值共计3万元、收受高档烟酒等礼品折合1.9万元。2020年3月，李家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江苏省徐州市团校原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黄洁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私车公养、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徐州市团校以“下县补贴”“搬家特别贡献奖”等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共计11.7万元，违规购买使用、发放购物卡、代金券共计5.2万元；经黄洁签批，报销其本人及部分职工私家车加油费共计3.2万元。2017年11月，黄洁安排虚开会议经费发票套取2.7万元，留在饭店账上用于违规吃喝。2020年1月，黄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党总支书记职务；2020年2月，因落实领导责任不力，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刘筱婕被提醒谈话。
3.江苏省镇江市国际交流中心原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兴河违规用公款送礼、发放福利问题。2016年至2018年，赵兴河多次安排购买购物卡合计10.2万元，用于向相关单位送礼或违规发放福利，相关费用以“咨询策划费”“服务推广费”等名义在下属企业报销；指使他人在下属企业虚报餐费套取6.1万元，坐收坐支国际交流中心代售保险返点4.2万元，全部用于向相关单位送礼。2019年11月，赵兴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江苏省昆山市液化气化工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姚金男公车私用、私车公养问题。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姚金男自担任昆山市液化气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起，长期将公车开回家；并利用职务之便，先后26次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费用共计7243元。2019年4月，姚金男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同年10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5.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分局副局长（主持工作）黄成明等人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问题。2014年底至2018年2月，城区分局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虚增人员工资等方式套取7.1万元，向辖区内企业收取“赞助费”等8.6万元，全部用于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2019年5月，黄成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参与向企业收取“赞助费”，副局长董春华、监管二科科长章再礼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6.江苏省响水县原副县长、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沈爱东等人在疫情防控期间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20年2月27日下午4时，响水县公安局协调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会后，沈爱东邀请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祥，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孟庆松及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第十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汪登波等17人，前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食堂包厢打牌、聚餐并饮酒。2020年3月，沈爱东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徐祥、孟庆松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汪登波和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大队长陆步军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响水县委、县公安局党委、县人民法院党组、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分别被责令作出检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莉被诫勉谈话。

7.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原副科职干部、一级检察官何凯翔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2019年1月至3月，何凯翔在担任控告申诉检察科副科职干部、一级检察官期间，先后3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马爹利蓝带洋酒1瓶，让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应由其朋友个人承担的1340元酒店房费。何凯翔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被免去副科职和一级检察官职务，违纪所得被收缴。

8.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违规团拜聚餐问题。2020年1月2日，省二轻集团下属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杭州某饭店举办团拜聚餐活动，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峰、省二轻集团工美文旅事业部党委副书记林信参与聚餐，餐费及酒水等费用共计9358元在公款内列支。2020年1月，董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林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费用予以退回。省二轻集团工美文旅事业部党委书记王磊、纪委书记朱金满因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分别受到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处理。

9.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寿肖阳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问题。2016年至2019年春节期间，抽调任区物联网产业园建设指挥部党组成员、副总指挥的寿肖阳收受杭州某建设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所送礼金、消费卡，共计价值人民币92000元。寿肖阳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9年12月，寿肖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区物联网产业园建设指挥部党组成员、副总指挥职务，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10.山东省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勇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13年春节前至2019年春节前，李勇先后40次收受他人所送礼金折合共计47.73万元；2019年4月和8月，李勇在某律师事务所申请进入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期间，先后2次接受该律师事务所宴请。李勇同时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违纪违法问题，并涉嫌受贿犯罪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